一、防疫工作要求：

1、报名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应主动了解并遵守我省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当地政府公布的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考前十四天起，考生须密切关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当地考试机构网站，防疫要求若有变化 ，以最新公告内容为准。隔离治疗中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医学观察期未满的其他人员，不得参加现场考试。考前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以及“浙江健康码”为非绿码的考生，如无相关症状，应提供近７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无法提供以上证明的，须在来浙后第一时间到综合服务点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接受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方可参加考试。考生如出现发热（>=37.3℃）、乏力、干咳、腹泻等相关症状，无论“浙江健康码”是否为绿色，均须在定点医院进行诊治，并提供7天内2次（间隔24小时以上）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方可参加考试。考生为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应提供７天内１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
2、考生进入考点必须出示本人“浙江健康码”，并上交本人《健康声明书》、《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附件）和接受体温测量，符合防疫要求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所有考生须在考前14天申领“浙江健康码”，在考前14天起自行每日体温测量，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每位考生每科目一张）。
因疫情防控需要，考生应留足赴考时间，配合考点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以免耽误考试。考生赴考时应做好个人防护（自备口罩），考生佩戴口罩进入考点考场，考试期间一般建议全程佩戴口罩。
二、防疫工作安排：

　　考生从考生通道入口进入，考试结束，考生从原路返回，考生一律不得进入校区。隔离通道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设置。
同时收取《健康声明书》、《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三、附件：《健康情况声明书》及《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健康情况声明书
本人已知晓并理解、遵守考试关于考生个人（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并做如下声明：
（1） 本人不属于疫情防控要求14天强制隔离期、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内的人群。
（2） 本人在考前14天内如实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体温和个人健康情况均正常。
（3） 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咳嗽、发热等身体不适情况，我愿自行放弃考试或遵守考试工作人员安排到指定区域考试。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知悉我将承担瞒报的法律后果及责任。
声明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         期：
联  系  电 话：
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序号
	日期
	体温

	考前14天
	　
	　

	考前13天
	　
	　

	考前12天
	　
	　

	考前11天
	　
	　

	考前10天
	　
	　

	考前9天
	　
	　

	考前8天
	　
	　

	考前7天
	　
	　

	考前6天
	　
	　

	考前5天
	　
	　

	考前4天
	　
	　

	考前3天
	　
	　

	考前2天
	　
	　

	考前1天
	　
	　


注：考试当天考点入场检查时需上交本表。
